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为东吴证券，在本期辅导内，东吴证券委派工

作人员组成了远大资源上市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包括王刑天、杜海涛、李水、赵

李宏，其中，王刑天担任工作小组组长。本期辅导内，辅导人员未发生变化。上

述人员均具有证券执业资格，具备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辅导期内，辅导成员均勤勉尽责。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辅导协议》

的相关条款履行辅导职责。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辅导对象与东吴证券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签订了《辅导协议》。东吴证券

担任辅导对象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辅导机构，并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报

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 

1、辅导时间 

本期辅导时间为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2、辅导方式 

根据辅导计划与实施方案，东吴证券辅导工作小组通过查阅公司财务资料、

个别答疑等多种方式有序开展辅导工作。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根据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结合本期内辅导对象生产经营实际情况，本辅导

期主要辅导内容如下： 

1、辅导小组成员持续关注公司经营情况，针对公司 2025 年全年经营情况及

预计取得的经营成果进行分析，探讨后续申报计划，并督促公司做好 2025 年年

报撰写及披露准备工作； 



 

2、辅导小组成员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及自身优势和特点，针对公司未来规划

及上市募投项目及相关事宜给予专业意见。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本辅导期内，各证券服务机构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勤勉尽责地完成了

各项辅导工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在前期辅导工作中，辅导工作小组对辅导对象进行了全面的尽职调查，并与

其就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提出了整改建议和改进方

案，主要内容包括： 

1、根据与北京证券交易所沟通情况，公司需在发明专利等方面进一步加强。

后续公司将结合自身技术特点和竞争优势，加快发明专利的申请等； 

2、公司尚未最终明确上市募集资金投向相关事宜，本辅导期内辅导小组就

该事宜向公司给予了专业意见，督促公司关注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及合理性，并尽

早办理募投项目所涉及的各项审批和手续。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独立董事的聘任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应当设立独立董事，独立

董事人数应当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其中一人应当为会计专业

人士。公司暂无独立董事，目前正在积极遴选独立董事人员。 

2、募投项目 

因市场情况变化等原因，公司目前尚未最终明确上市募集资金投向相关事

宜。本辅导期内辅导小组就该事宜向公司给予了专业意见，督促公司关注募投项

目的可行性及合理性，并尽早办理募投项目所涉及的各项审批和手续。 

3、审计委员会及监事会设置 



 

根据新《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

和规章制度的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置审计委员会，行使新《公司法》规定的

监事会职权。公司仍保留监事会，且董事会未设置审计委员会。后续公司将根据

上市申报计划，完善公司治理和机构设置。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王刑天、杜海涛、李水、赵李宏，并由王刑

天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 

在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中，辅导工作小组计划从以下方面继续对辅导对象进

行辅导： 

（1）将继续按照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对辅导对象进行辅导，督促辅导对象

规范公司治理、会计基础规则、内部控制制度等方面，指导辅导对象对存在的问

题进行规范，促进辅导对象具备上市公司应有的公司治理、会计基础工作、内部

控制制度等； 

（2）引导辅导对象及相关人员充分了解多层次资本市场各板块的特点和属

性，督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主体掌握北交所的定位和相关监管要

求情况，全面理解北交所上市的有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和

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要求，具备成为北交所上市公司的基本条件，树立进入证券市

场所必需的诚信意识、自律意识和法律意识； 

（3）继续完善尽职调查工作，针对现有问题进行持续跟踪，提出方案和建

议，督促实施整改，及时提供资本市场最新政策的解读服务以及财会法律方面的

咨询服务； 

（4）根据公司整体经营规划和上市规划，持续做好辅导工作，督促公司做

好上市申报准备工作。 

（以下无正文）




